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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走私犯罪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移

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由分 州 市级人民检察院

受理的通知 

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检察院 军事检察院  

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

司法部 海关总署关于走私犯罪侦查机关办理走私犯

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通知 (以下简

称 通知 ) 为加强人民检察院和走私犯罪侦查机

关在查处走私犯罪案件工作中的配合 及时受理走私

犯罪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

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 

一 根据 通知 关于走私犯罪侦查分局(设在

直属海关) 走私犯罪侦查支局(设在隶属海关)负责

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起诉工作的规定

走私犯罪侦查分局 支局所在地的分 州 市级人民

检察院负责受理走私犯罪侦查机关向人民检察院提

请批准逮捕和移送起诉的案件  

二 走私犯罪侦查中队(设在隶属海关下一级海

关)侦查的案件 应当报请走私犯罪侦查支局或者分

局向所在地的分 州 市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

和移送起诉 受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法律文书

送达移送案件的走私犯罪侦查分局或者支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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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走私犯罪侦查局直接办理的案件 交由案件

发生地的走私犯罪侦查分局向所在地的分 州 市级

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审查起诉 受理的人

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法律文书送达移送案件的走私

犯罪侦查分局  

四 人民检察院对走私犯罪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

案件经审查决定起诉的 应当向本地中级人民法院提

起公诉  

五 人民检察院对于走私犯罪侦查机关移送起诉

的走私案件 经审查决定不起诉的 应当依照 中华

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移送相应的海关处

理 同时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称送案件的走私犯罪侦

查机关  

六 走私犯罪侦查机关建立有看守所的 由看守

所所在地的分 州 市级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

责  

七 省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办案需要 可以按照与

审判管辖相适应的原则 指定本地区有关分 州 分

市人民检察院受理走私犯罪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

和移送起诉的案件  

最高人民检察院 

一九九九年二月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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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林

业部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查处森林案件的

管辖问题的联合通知 

1982 年 3 月 29 日 1982 高检发(经)5 号 

各省 市 自治区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

厅(局) 林业厅(局) 工商行政管理局  

据一些省 市 自治区有关部门反映 近年来由

于对各种森林案件的查处职责不清 影响了一些案件

的及时处理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 森林法 和国务

院 关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 以及中

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

决定 及时处理破坏森林和林木的案件 有效地制

止乱砍滥伐 促进林业生产的发展 根据 刑事诉讼

法 森林法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等有关规定

现将有关查处森林案件的管辖问题作如下通知  

一 盗伐 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 情节严重

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由检察机关受理 情节严重的

指盗伐 滥伐林木数量较大的 为首组织或者煽动

策划盗伐 滥伐林木的 盗伐 滥伐特种用途或者珍

贵 稀有林木的 毁林开荒 毁林搞副业或者砍伐幼

树 后果严重的  

二 私自砍伐国家 集体或者私人的少量林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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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 不服管理 行凶殴打木材

检查人员 护林人员 市场管理人员 或者因山林权

属纠纷相互殴打 致人重伤 死亡的 由公安机关受

理  

三 以营利为目的 贩卖倒运木材 进行投机倒

把活动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 情节严重 需

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转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 

四 队 社 县林场(包括国营 集体)之间因山

林权属引起纠纷的案件 原则上由双方协商解决 协

商无效的 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调处 调处无效的

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 

五 盗伐林木或者毁林情节轻微 应当追回非法

所得 责令赔偿损失的 由林木所属的国营林业局

国营林场 人民公社等有关部门处理  

六 国家工作人员 林业企业事业单位职工 违

反保护森林法规 损害森林或者林木 情节轻微 应

予党纪 政纪处分的 由其所属的党政主管部门处理  

关于对查处骗购国家外汇行为有关处罚问

题的补充通知 

(1996 年 12 月 6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汇传

(1996)22 号) 

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分局 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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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单列市 经济特区分局  

一九九六年一月 我局曾以(96)汇管函字第 018

号 关于对查处骗购国家外汇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

要求各地分局及时查处骗购外汇的违法活动 现就有

关处罚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 

一 各分局对检查发现的以假单证骗购外汇问

题 一经查实  

1 对制造假单证的企业和购汇企业为同一当事

人的 可由外管部门先对其进行经济处罚 再移交公

安部门   

2 对制造假单证的企业和购汇企业不属同一当

事人的 外管部门只对购汇企业进行处理 对提供或

制造假单证的企业应及时移交公安部门  

二 对已调查核实清楚的有骗购外汇行为的企

业 如骗购外汇行为发生在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以

前 可根据 结汇 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 第八

条 第二十七条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罚款金额原则

上不超过企业非法购汇金额的 30% 一九九六年四月

一日以后发生的骗购外汇行为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

国外汇管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第(四)款 中华人民共

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在 1997 年 1 月 14 日修订后重新

发布 原第三十九条第四款变更为第四十条第四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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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处理  

三 对涉及以假单证骗购外汇的企业 各地分局

应通知当地外汇指定银行 在一定时期内购汇必须逐

笔经外管局审核其真实性 外汇指定银行凭外管局的

批件办理售汇  

四 各地分局应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之前

以书面形式连同骗购外汇情况统计表一并上报总局  

关于加强反骗汇工作的通知 

(1997 年 12 月 12 日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

理局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 

海关总署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安部发布银

发 1997 557 号) 

中国人民银行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分行 深圳

经济特区分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 自治区 直辖

市分局 深圳经济特区分局 各外(工)贸总公司 各

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经济特区外贸(厅)局 各直属

海关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经济特区工商局 各

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经济特区公安(厅)局  

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 为加强行业管理 规

范各单位的经营活动 为更有效地打击骗购外汇行

为 现通知如下  

一 外经贸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外贸公司代理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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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范管理 代理业务必须由代理单位签订进口合

同 办理制单 购汇 付汇及报关手续 并对所办单

据的真实性负责 坚决消除 四自三不见 的现象(即

自带客户 自带货源 自带汇票 自行报关 不见进

口产品 不见供货货主 不见外商)  

二 售汇银行对购汇公司的售汇要认真审核申请

购汇所提供单据的真实性 并对高频率购汇提高警

惕 发现有疑问的单据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此外

售汇银行要认真做好报关单二次核对工作 一经发现

用假单证购汇的公司 应立即上报外汇管理部门 对

于已确认用假报关单套汇的公司 银行有责任向外汇

管理部门提供其详细的套汇资金流向情况 为外汇管

理 公安等部门查清骗汇案件提供线索  

三 海关在收到外汇管理部门和银行送海关鉴定

的报关单后 须在送达日起 3个工作日内 向外汇管

理部门 银行出具鉴定证明书 对已发现的假报关单

海关应立即通知报送地外汇管理部门和银行 由外

管 银行通知公安部门立案调查  

四 外汇管理部门要加大打击利用假报关单骗汇

案件的力度 对于利用假报关单骗购外汇的单位 应

及时按国家外汇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同时加强对

其日后的购汇监管 对于确认已有骗汇行为的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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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汇管理部门要将其列入 由外汇局审核真实性的企

业名单 定期通知银行和海关 以加强各部门对其

共同监管 此类公司的购汇须事先经外汇管理部门审

核其购汇的真实性方能到银行办理购汇  

五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公司登记注册的

管理 严格审核 把好市场准入关  

六 公安机关对有关部门在查处骗汇案件中发现

并移交的制造假报关单和造假单证等犯罪线索 要及

时予以立案侦查  

七 公安 海关 外汇 工商等部门要协同办案

相互配合 查清骗汇行为 依法予以坚决打击  

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 中国人民

解放军军事法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

关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所列案件

的管辖范围的通知 

1986 年 3 月 27 日 1986 政保字第 16 号 

各军区 各军兵种 各总部 国防科工委 军事

科学院 国防大学 各高级陆军学校政治部保卫部

各军区 海军 空军 总直属队军事法院 军事检察

院  

为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

行条例 贯彻实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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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第十三条之规定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

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

辖范围的通知 精神 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 对条例

中所列案件的管辖范围通知如下  

(一)军事法院直接受理下列案件  

1 遗弃伤员案(第十五条)  

2 虐待俘虏案(第二十一条)  

(二)军事检察院直接受理下列案件  

1 武器装备肇事案(第三条)  

2 泄漏 遗失军事机密案(第四条第一 二款)  

3 擅离职守或者玩忽职守案(第五条)  

4 私放他人偷越国(边)境案(第八条)  

5 虐待部属案(第九条)  

6 违抗命令案(第十七条)  

7 假传军令案(第十八条)  

8 军事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

件  

(三)保卫部门负责侦查下列案件  

1 为敌人或外国人窃取 刺探 提供军事机密

案(第四条第三款)  

2 逃离部队案(第六条)  

3 偷越国(边)境外逃案(第七条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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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阻碍执行职务案(第十条)  

5 盗窃武器装备或者军用物资案(第十一条)  

6 破坏武器装备或者军事设施案(第十二条)  

7 战时自伤案(第十三条)  

8 战时造谣惑众案(第十四条)  

9 临阵脱逃案(第十六条)  

10 故意谎报军情案(第十八条)  

11 贪生怕死投降敌人案(第十九条)  

12 掠夺 残害战区无辜居民案(第二十条)  

本通知自 1986 年 5 月 1 日起试行  

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

法部关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人员犯罪案

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

(1987 年 2 月 17 日 1987 公发 11 号 

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

院 公安厅(局) 司法厅(局)  

为了明确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人员犯罪案件

的管辖 及时处理案件 加强部队建设 现作如下规

定  

一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(以下简称武警部队)

人员(包括干部 战士和在编职工 下同)犯罪案件

由地方县以上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管辖


